登记号：                                         项目编号：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重点科研项目申请评审书

项目名称： 

申 请 者：  

所在单位： 

申请日期：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制

                  2004年2月

项目申报说明
一、申报条件
    1、项目申报人：项目负责人必须是高校教师，一般为高级职称人员（如是中级职称，需两名高级职称人员推荐）。如是集体合作项目，项目负责人应是科研工作的真正组织者和领导者，并在该项目中担任实质性研究任务。如是个人项目，项目申报人必须是该项目的真正承担者。一般情况下一人不得同时承担两个或两个以上古委会的直接资助项目。
    2、项目申报学科范围：申报的科研项目可以是对古籍的整理，也可以是对古籍或其编著者的研究，但研究项目必须是立足于古代文献（包括出土文献）或紧密结合古代文献的研究，而不应是一般意义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研究，后者不属于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基金项目范围而属于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范围。
    3、所申报的项目一般要求已落实出版单位或已有出版意向，高校古委会不承担推荐成果出版的义务。
4、一人一次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5、已在他处获得立项的项目不得申报，以避免重复立项。
二、申报手续
    1、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基金项目采取随时申请、定期审批的办法。项目专家评议会议一年举行一次，一般在每年的下半年进行。凡在每年7月1日之前将项目申请评审书寄至古委会秘书处的项目，均可参加当年的评议（以当地邮戳为准），逾期寄交议定书的项目，将顺延至下一年参加评审。
2、提交纸本项目申请评审书一式六份，需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学术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或盖章，省市自治区所属院校还需有该省市自治区有关教育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或盖章。另请提交一份电子文本（古委会秘书处邮箱：gwhmsc@pku.edu.cn）。
    3、跨地区跨学校的学者合作申请资助的项目，由参加的学者自行协商，制定工作计划，并确定项目负责人，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的学术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提出申请。
4、高校古委会秘书处对所收到的项目申请评审书进行逐一审查，确认无误后，将通知每个项目申请人寄交项目评审费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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